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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  函 
公會地址：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46號 8樓 

電    話：02-22783277 傳  真： 02-22783267 

電子信箱：tcpa.t67@msa.hinet.net 

承 辦 人：李欣容 專員 (分機 23) 

受文者：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 113年 05月 13日 

發文字號： 新北市藥師有字第 1130513-0030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 

附件： 衛生福利部 110年 2月 25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之課綱 

主旨：本會辦理「長期照顧 Level III 培訓課程」，敬請協助轉知課程訊息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10 年 2月 25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 號函修訂課綱

之長期照顧專業課程（Level III），讓有意願成為長照專業服務人員之

藥師了解長期照顧服務的角色及相關議題，課程提供長期照顧專業服

務。 

二、課程說明： 

（一）本次課程共計三日： 

1、113 年 06月 16日（星期日）08：30-17：00。 

2、113 年 06月 22日（星期六）08：30-17：00。 

3、113 年 06月 23日（星期日）08：30-17：00。 

（二）地點：本會重新路第一會館（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46號 8

樓）。 

（三）報名對象：限有 Level II 資格之藥師。 

1、本會會員：40名（需繳清當年度會費）。 

2、外縣市藥師：30名。 

（四）報名方式：線上報名。 

1、本會會員：https://reurl.cc/lQ5z1E。 

2、外縣市藥師：https://reurl.cc/Vz5WKn。 

（五）報名時間：113年 05月 20 日（星期一）13：00 至 05月 31日（星

期五）12：00止（額滿即止）。 

（六）報名費用：新臺幣 1,000 元。 

mailto:tcpa.t67@msa.hinet.net
https://reurl.cc/lQ5z1E
https://reurl.cc/Vz5WK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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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繳費方式：匯款至以下公會指定帳戶。 

1、銀行名稱：玉山銀行（808） 

2、分行名稱：二重分行 

3、帳戶名稱：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 

4、帳號：0945-940-019996 

5、注意事項： 

（1）請先行繳費再報名，並於報名表內提供匯款帳戶後 5碼及

匯款憑證之照片。 

（2）請勿使用無摺匯款，以便會計核對及確認。 

（八）認證點數： 

1、藥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認證 24點（申請中）。 

2、長照教育積分 24點（申請中）。 

（九）相關資訊以本會官網（http://tcpa.taiwan-pharma.org.tw/）

「持續教育」之本會網站公告為準。 

三、聯絡人：李欣容 專員（02）2278-3277 分機 23。 

正本：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副本：本會文存 

 

 

 

 

 

理事長 許有杉 
 

http://tcpa.taiwan-pharma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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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整合課程(LevelⅢ) 
 110年 2月 25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

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

1.跨專業整合式課

程 

1. 跨專業整合性個案研

討  

2. 出院銜接長照服務個

案研討 

透過小組跨專業分享及討論，了解跨專業

服務團隊提供長期照顧個案時面臨狀況及

問題，思考因應方法與對策，激勵創新思

維，增強因應能力，包含 

(1)失能、(2)失智症、(3)身障、(4)兒童、

(5)精障、(6)獨居或雙老、(7) 高風險(如

自殺或家暴、藥酒癮)、(8)特殊個案 

(9)出院銜接長照服務個案 

透過小組跨專業分享及討論，思

考因應方法與對策，激勵創新思

維，增強因應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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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其他專業課程 行政及資源管理 

瞭解長期照顧行政、資源管理概念與執行   

  (1)財務-長期照顧財務補助、稅務及保險 

(2)如何有效透過資訊系統增進人員及品

質服務之管理 

說明長期照顧行政、資源管理

概念與執行   

(1)財務-長期照顧財務補助、

稅務及保險 

(2)如何有效透過資訊系統進人

員及品質服務管理 

3 

3.年度專題及新興

議題 

參考主題:長照科技發展

趨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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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計    24 

註: 

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(LevelⅠ)及專業課程(LevelⅡ)之各類醫事人員、社工人員、照管人員及 A 單位個管人員 


	【課綱】長期照顧整合課程(LevelⅢ)
	1130513-0030 發文-本會辦理「長期照顧Level III培訓課程」，敬請協助轉知課程訊息。

